渠县宝城镇中心小学
2024年部门预算绩效评价报告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（一）机构组成。渠县宝城镇中心小学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，内设4个部门：办公室、教导处、财务室、德育处。

（二）机构职能。实施义务教育，促进基础教育发展。

（三）人员概况。截至2024年末机构数1个，编制数124人，实有在职职工124人，退休68人，在职退休合计192人学生806人。

二、部门资金收支情况

（一）收入情况。渠县宝城镇中心小学2024年年初预算收入1994.72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994.72万元，占100%；政府性基金拨入0元，占0%。决算收入2180.34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883.70万元，占86.39%；政府性基金拨入296.64万元，占13.61%。
（二）支出情况。渠县宝城镇中心小学2024年年初预算支出1994.72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994.72万元，占100%；项目支出0元，占0%。决算支出2180.34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1820.78万元，占83.51%；项目支出359.56万元，占16.49%。

（三）结余分配和结转结余情况。渠县宝城镇中心小学2024年决算报表收入2180.34万元、支出2180.34万元，无结转结余。

三、部门预算绩效分析

（一）部门预算总体绩效分析。
一.履职效能（15分）。

（1）教育教学质量履职效果（5分）。按照中省市县关于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的总体要求，我单位开齐学科、开足课时，共完成教学480学时。指标得分5分。

（2）强化法制安全教育履职效果（5分）。扎实开展安全和法制专题教育，先后组织开展20余次。指标得分5分。

（3）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履职效果（5分）。积极实施教师继续教育工程，组织全体教师接受继续教育90学时。指标得分5分。

二.预算管理（25分）。

（1）预算编制质量（12分）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县财政局部门预算编制通知和有关要求，认真落实国家的方针、政策，严格依法行政，充分发挥经济管理职能。根据单位上报的项目预算，进行分析测算，找准政策支撑，充分论证评估项目必要性、可行性。以基础信息为基准，完善人员经费、公用经费定额标准，调整预算编制口径，确保基本支出足额预算编制。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，推进预算安排与绩效目标深度融合，综合衡量政策和项目预算资金使用结果，大力削减低效无效资金。2024年我单位年初预算1994.72万元，执行数2180.34万元，偏离度0.09。由于我单位今年没有实施采购，不存在采购偏离度。经计算，该项指标得分9.12分。

（2）支出执行进度（6分）。1-6月我单位执行数为1746.14万元，部门预算数2180.34万元的50%为1090.17万元，1-6月预警金额为0元，1至6月支出预警金额占比0元；1-10月我单位执行数为1781.22万元，部门预算数2180.34万元的83.33%为1816.88万元，1-10月预警金额为0万元，1至10月支出预警金额占比0；我单位支出无违规金额；经计算，该项指标得分4.6分。

（3）预算年终结余（2分）。2024年我单位无注销和结转金额，该项指标得分2分。

（4）严控一般性支出（5分）。‘三公’经费等8项一般性支出决算数2023年为153.15万元，2024年为69.30万元，压减比例为54.75%。经计算，该项指标得分1分。

三.财务管理（10分）。
（1）财务管理制度（4分）。我单位严格按照“收支”两条线规定，制定了差旅费报销制度、预算业务控制制度等相关内部财务管理制度，建立了重大事项议事决策机制，并严格执行。该项指标得分4分。

（2）财务岗位设置（2分）。我单位按照“分事分权、分岗设权、分级授权”等要求，全面落实不相容岗位分离和定期轮岗等内部权利制衡基本举措，实行决策权、管理权、执行权和监督权“四权分离”。部门财务岗位设置符合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要求，该项指标得分2分。

（3）资金使用规范（4分）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财务管理制度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的规定，我单位会计核算及时、规范，科目使用准确、原始发票及附件充分，会计档案管理规范。2024年度，我单位接受了纪检监察巡察、审计、财政监督检查，在项目支出绩效、预算管理和财务收支等方面未提出相关问题，无违规记录。该项指标得分4分。

四.资产管理（9分）

（1）人均资产变化率（3分）。2023年期末净值1156.32万元，人数132人，人均占有资产8.76万元；2024年期末净值1186.32万元，人数124人，人均占有资产9.57万元；部门人均资产变化率为正数。该项指标得分3分。

（2）资产利用率（3分）。截至2024年12月底，办公家具账面价值128.88万元，超最低使用年限的办公家具账面价值75.33万元，办公家具超最低使用年限资产利用率58.45%；办公设备账面价值14.77万元，超最低使用年限的办公设备账面价值10.63万元，办公设备超最低使用年限资产利用率71.95%；经计算，该项指标得分3分。

（3）资产盘活率（3分）。本单位截至2024年12月，无闲置资产。该项指标得分3分。

五.采购管理（6分）。

（1）支持中小企业发展（3分）。2024年我单位未实施采购活动。该项指标得分3分。

（2）采购执行率（3分）。我单位年初部门预算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做到“应编尽编”，2024年我单位未实施采购活动，不存在未按规定编制政府采购预算事项。该项指标得分3分。

（二）部门预算项目绩效分析。
阶段（一次性）项目绩效分析。该类项目总数3个，涉及预算总金额62.15万元，1—12月预算执行总体进度为100%。

1.项目决策（12分）。
（1）决策程序（4分）。符合事前评估条件的部门预算项目2个，并严格实施了事前评估程序。该项指标得分4分。

（2）目标设置（4分）。2024年，我单位部门预算项目共有3个，按照《渠县财政局关于加强2024年预算编制阶段绩效目标管理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每个项目分别设置了整体目标和绩效目标，绩效目标要素完整，指标细化量化。该项指标得分4分。

（3）项目入库（4分）。2024年，我单位在9月30日前入库3个，经计算，该项指标得分4分。

2.项目执行（12分）。

（1）执行同向（4分）。部门预算项目从列支经济科目、功能科目分析，实际列支内容与绩效目标设置方向完全同向，无不相符的项目数量。该项指标得分4分。
（2）项目调整（4分）。一体化系统内不存在预算执行、目标完成等方面问题。该项指标得分4分。
（3）执行结果（4分）。我单位调整后的预算数2180.34万元，支付数2180.34万元，不存在结余。该项指标得分4分。

3.目标实现（11分）。

（1）目标完成（4分）。单位所有部门预算项目均已完成。该项指标得分4分。
（2）目标偏离（4分）。单位项目内已完成绩效目标均未偏离。该项指标得分4分。
（3）实现效果（3分）。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达到了设定的效果。该项指标得分3分。
我单位2024年度不涉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
（三）重点领域绩效分析。

我单位2024年度不涉及国有资本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、债券资金、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等重点领域。
（四）绩效结果应用情况。

1.信息公开情况

（1）预算公开。按照预算公开的相关要求，我单位于2024年7月9日公开了2024年预算，并将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、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和预算绩效管理情况随同预算公开。

（2）决算公开。按照决算公开的相关要求，我单位于2025年1月26日公开了2024年决算，并将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自评、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、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和项目绩效自评报告情况随同决算公开。

2.整改反馈情况

（1）结果整改。2024年，渠县财政局在2024年部门预算绩效目标审查、绩效监控和2024年重点绩效评价中，未对我单位提出整改意见。

（2）应用反馈。我单位未收到整改意见，因此也不涉及反馈结果应用报告。
四、评价结论及建议

（一）评价结论。

按照《2025年县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》设定的绩效指标和评分标准，我单位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91.72分。
（二）存在问题。

无

（三）改进建议。

在接下来的工作中，将做好项目事前评估，优化项目绩效编制，更科学的细化项目绩效目标，对有偏差的绩效目标进行及时纠正整改。有计划、有步骤、全面有效的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。
